
个人保险代理 / 业务代表(代理人) / 业务代表(经纪) 的 

保险中介人牌照申请表格 

根据《保险业条例》(第 41 章) 第 64W、64Y 或 64ZC 条作出 

供有关部门使用 

O D N C S F 

初次审核 二次审核 批准 

† 请剔选适当的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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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1 

请细阅申请附注并以正楷填写所有项目。所有修改均须由申请人签署确认。 

提交申请之前，请确保申请人目前不是持牌保险中介人。 

† 拟申请牌照 相应的委任主事人 

☐ 个人保险代理牌照 获授权保险人 

☐ 业务代表(代理人)牌照 持牌保险代理机构 

☐ 业务代表(经纪)牌照 持牌保险经纪公司 

I. 申请人资料

英文名 中文名(如有) 

姓氏 名字/别名  

曾用英文名 

(如有) 

曾用中文名 

(如有)

姓氏 名字/别名 

出生日期 

(日 / 月 / 年) 
† 国籍 

☐中国

☐其他 (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证号码 

中文商用电码 (如有) 

本部分仅供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填写 

护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你是否持有不限制你在香港从事任何受规管活动的有效签证或许可？ 

☐ 是  ☐  否

日间联络电话号码 
手机电话号码 

(用于接收短讯) 
电邮地址 

(数字请加底线) 

办公地址 

住址 

(酒店、学生宿舍、非香港地

址及邮政信箱均不予接受) 



† 请剔选适当的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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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受雇情况、董事职位及与持牌保险代理机构／经纪公司的关系

1. 现时／最近受雇资料 (以雇佣合约为基础)

请提供有关你现时受雇的资料 (若你现时并无受雇，则提供有关你此前受雇的资料)。

雇主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现雇主 

☐上一任雇主

☐不适用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期 (月/年 -月/年)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现任董事职位

† 你目前是否于一间公司任职董事？若是，请另页提供有关详情，包括 (一) 公司名称；(二) 任职董事的大约年期；及(三) 公司

业务的性质及状况。

☐ 是 ☐ 否

3. 目前与任何持牌保险代理机构的关系 (除了你在委任主事人的工作之外)

† 你目前是否持牌保险代理机构的经营者、合伙人、雇员或董事？若是，请另页提供有关详情，包括 (一) 代理机构的名称及牌

照号码；(二) 你的身份 / 职位；及 (三) 你在该代理机构的职责及责任的简要说明。

☐ 是 ☐ 否

4. 目前与任何持牌保险经纪公司的关系 (除了你在委任主事人的工作之外)

† 你目前是否持牌保险经纪公司的雇员或董事？若是，请另页提供有关详情，包括 (一) 经纪公司的名称及牌照号码；(二) 你的

身份 / 职位；及 (三) 你在该经纪公司的职责及责任的简要说明。

☐ 是 ☐ 否

III. 金融监管机构授予的牌照

1. † 你是否曾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 (“积金局”) 登记？

☐ 是  (若是，请提供你的强积金登记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2. † 你是否曾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监会”) 授予牌照？

☐ 是  (若是，请提供你的证监会牌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3. † 你是否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登记？

☐ 是  (若是，请提供你的金管局登记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4. † 你是否曾获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或香港境内外的保险中介人自律规管机构* (包括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香港保险顾问联会及香

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 授予牌照或曾在该等机构登记？

☐ 是    (若是，请提供监管机构/组织的名称以及你的登记号码，并填写表格S1。如是获香港自律规管机构授予的登记，则毋

须填写表格S1。)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记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如曾于一间以上的保险中介人自律规管机构登记，仅需填写最近期的登记资料 

☐ 否



† 请剔选适当的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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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 (请提供证明文件)

试卷 保险原理及实务 一般保险 长期保险 投资相连长期保险 旅游保险代理人 

† 考试成绩 / 豁免

☐通过

☐豁免

☐获免除

☐通过

☐豁免

☐获免除

☐通过

☐豁免

☐获免除

☐通过

☐豁免

☐获免除

☐通过

☐豁免

☐获免除

V. 学历 / 专业资格 (请提供证明文件)

† 你是否具备下列任何一项资历？

☐   是     (若是，请注明你所具备的资历)  

☐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五科成绩达第 2 级或以上，包括中国语文或英国语文及数学) 或香港中学会考 (五科成绩达 E 级或

以上，包括中国语文或英国语文*及数学)

*英国语文 (课程甲) C 级等同于英国语文 (课程乙) E 级，两者均获认可 

☐ 国际预科文凭

☐ 毅进文凭  (包括修毕延伸数学选修课程)

☐ 由根据香港法例成立或注册可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所颁发的文凭或学位

☐ † 保险资历
(有关以下资历的详情，请参阅保险业监管局网站上刊载的资料。)

☐ ANZIIF (Snr Assoc) ☐ ACII

☐ FCII ☐ CLU

☐ CPCU ☐ FIAA

☐ FIA/FFA

☐ ANZIIF (Fellow)

☐ 英国特许财务规划师

☐ 保险学 － 香港文凭

☐ FLMI ☐ FSA

☐ 否   (若否，请提供如下有关你的学历/专业资格及/或豁免的资料。) 

学历/专业资格 

资格 

学科 

机构名称 

机构所在国家或地点 

豁免 

☐ 若你就申请个人保险代理牌照、业务代表(代理人)牌照或业务代表(经纪)牌照获豁免遵守《保险业条例》(第 41 章)有关

持牌保险中介人“适当人选” 准则指引第 5.2（a）段中的准则，请剔选此方格。



† 请剔选适当的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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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品格、财务状况、纪律行动与调查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1. 你是否曾未按规定从事受规管活动？

2. 你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裁定涉及欺诈、不诚实或失当行为？

3. 你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撤销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4. 你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法院裁定刑事罪名成立，或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控刑事罪名而案

件尚未审结？(若是，请填写表格S3)

5. 你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专业团体、行业公会或监管机构拒绝或限制从事任何行业、业务或专业？

6. 你是否曾受到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专业团体、行业公会或监管机构谴责、纪律处分或公开批评？(若是，请

填写表格S4)

7. 你是否正被香港或其他地方根据任何法律成立的专业团体、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调查及 / 或实施纪律处分

或提起诉讼？

8. 你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行为不当、疏忽、缺乏胜任能力或管理不当而被罢免或勒令辞去任何职位

或职衔？

9. 你是否曾：

(a) 担任香港或其他地方某商业实体的控权人、董事或合伙人；若是，

(b) 在你担任控权人、董事或合伙人职位期间(或在你停止担任上述职位后一年内)，该商业实体是否被强

制清盘、与债权人达成任何债务妥协或债务偿还安排，或在其债权人没有或尚未获全数清偿他们的

申索的情况下停业？

10. 你是否曾就某商业实体的成立或管理，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判定须对该商业实体或

其任何成员的任何欺诈、失当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负上民事责任？

11. 你是否曾担任香港或其他地方某商业实体的控权人、董事或合伙人，而该商业实体：

(a) 在你的同意或纵容下，或因你的疏忽或疏漏，而未能遵守任何法律规定，或根据任何法律制定或发布

的任何规则、规例、准则或指引，或任何其他监管规定？或

(b) 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被任何法院裁定刑事罪名成立，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控刑事罪名而案件尚未审

结？或

(c) 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裁定须对任何欺诈、失当或不当行为负上民事责任？

12. 你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与债权人订立自愿安排或被法院判决破产，或目前正进入破产法律程序？

(若是，请填写表格S2)

13. 你是否曾未能按照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的命令偿还判定债务？

14. 你是否曾被法院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136章) 裁断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或被羁留在精神病院？�� ☐ 是 ☐ 否

(若就上述 14条问题的任何一条或多条的答案为「是」，请剔选下面的适当方格：)

☐ 本人已经向保险业监管局提供了有关事件/事项的详情，保险业监管局可以依靠本人早前提供的资料及文件来考虑

本申请。

☐ 本人未曾向保险业监管局提供有关事件/事项的详情。为让保险业监管局考虑本申请，本人在此填写并附上相关的

补充表格及/或另页以提供有关事件/事项的详情，包括事发日期、监管机构/刑事调查机构/专业团体的名称(如适用)，

有关事件/事项的描述，本人在有关事件/事项中的角色/参与程度，以及有关事件/事项的结果和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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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委任主事人

委任主事人名称 业务范围* 

1. 
☐ G ☐ G & LT Excl LLT

☐ LT Excl LLT ☐ G & LT Incl LLT

☐ LT Incl LLT ☐ 有限制旅保业务

2. 
☐ G ☐ G & LT Excl LLT

☐ LT Excl LLT ☐ G & LT Incl LLT

☐ LT Incl LLT ☐ 有限制旅保业务

3. 
☐ G ☐ G & LT Excl LLT

☐ LT Excl LLT ☐ G & LT Incl LLT

☐ LT Incl LLT ☐ 有限制旅保业务

4. 
☐ G ☐ G & LT Excl LLT

☐ LT Excl LLT ☐ G & LT Incl LLT

☐ LT Incl LLT ☐ 有限制旅保业务

* 请剔选委任主事人已授权 / 将会授权申请人进行的相关业务范围。 

缩写: G - 一般业务; LT - 长期业务 ; Excl. LLT - 不包括相连长期业务 ; Incl. LLT - 包括相连长期业务 

VIII. 申请人的声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谨此声明及确认： 

  申请人姓名 

 本人现申请成为本申请中指明的持牌个人保险代理 / 业务代表 (代理人) / 业务代表 (经纪)。

 于本申请内提交的所有资料及与本申请相关的任何文件均属完整、真实及准确。

 本人同意被委任为委任主事人的持牌个人保险代理 / 业务代表 (代理人) / 业务代表 (经纪)。

 本人明白，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以支持本申请，属违反《保险业条例》第64ZZE条的罪行。

 本人明白，保险业监管局 (「保监局」) 可对在本申请中 (或为支持本申请) 作出虚假或具误导性陈述的人士提起刑事检控及 / 或
实施纪律处分。

 本人明白，在保监局就本申请作出决定前，如本申请内所载的任何资料或与本申请相关的任何文件有所变更，本人须在切实可
行的情况下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保监局有关的变更。

 本人’明白，保监局可作出其认为适当的查询及寻求其认为适当的进一步资料或文件。本人亦明白，保监局可要求本人作出书面
同意，以便其评估本人是否为适当人选。

 本人同意保监局就随附的《收集个人资料声明》中所述目的使用本人或本人的委任主事人于本申请中 (或为支持本申请) 向保监
局提供，或日后将就本申请或保监局根据本申请授予的牌照而提供的任何个人资料。

 本人已细阅、明白并同意随附的《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 本人现时为牌照持有人，该牌照类型与本申请中所申请的牌照不同。 在剔选此方格，代表本人确认本人将要求该牌照的所有委
任主事人撤销本人作为其/他们的代理的委任。并当 (及如果) 保监局根据本申请发出所申请的牌照时，本人要求保监局根据保险
业条例第64ZQ条规定，撤回该牌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名 日期 

警告： 于本申请中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或遗漏重要资料的行为属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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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委任主事人的声明

 我们确认申请人获正式委任为我们的个人保险代理 / 业务代表(代理人) / 业务代表(经纪) (相关业务范围如本申请中所指明)。

 我们谨此声明，就我们所知所信，于本申请中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及与本申请相关的任何文件均属完整、真实及准确。

 我们相信申请人符合《保险业条例》第64ZZA条订明的“适当人选”规定，以及保险业监管局所发布的所有相关指引及守则。

委任主事人1 

(公司印鉴) 

参考号码* 

获授权人士的姓名 

获授权签名** 日期 

联络人资料 

姓名 职位 电邮地址 电话号码 

委任主事人2 

(公司印鉴) 

参考号码* 

获授权人士的姓名 

获授权签名** 日期 

联络人资料 

姓名 职位 电邮地址 电话号码 

委任主事人3 

(公司印鉴) 

参考号码* 

获授权人士的姓名 

获授权签名** 日期 

联络人资料 

姓名 职位 电邮地址 电话号码 

委任主事人4 

(公司印鉴) 

参考号码* 

获授权人士的姓名 

获授权签名** 日期 

联络人资料 

姓名 职位 电邮地址 电话号码 

*参考号码 — 就获授权保险人而言，为公司注册编号；就持牌保险代理机构 / 保险经纪公司而言，则为保险中介人牌照号码。
**就获授权保险人而言，本申请表格须经其董事 / 负责管理中介人的管控要员 / 获其董事局会授权的人士签署。就持牌保险代理机
构 / 经纪公司而言，本申请表格须经其负责人 / 董事 / 获其董事局会授权的人士 / 独资经营人 / 合伙人（倘适用）签署。

务请注意，委任主事人须负责核实本申请中提供的资料及与本申请相关的任何文件。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为遵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简称《私隐条例》）的通知规定，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制定本《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本声
明载述保监局有关你个人资料（定义见《私隐条例》）的政策及常规、保监局收集和使用你个人资料的目的，以及可获转移你个人资料的人士，谨
请细阅。 

收集目的 

保监局可就下列其中一个或多个目的，使用并持有你或任何其他人士于本申请中所提供（及补充证明）的个人资料： 

(a) 实施及／或执行保监局依据其获赋予的权力所制定或颁布且于相关时间生效的任何相关条例 （包括《保险业条例》（第 41 章）
（简称《条例》））及任何规例、规则、守则、指引及通函的规定，以及履行其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职能，包括：

(i) 依据《条例》处理你可能向保监局提出或保监局所接获的任何申请；

(ii) 依据《条例》评核你有关申请牌照或获批准（视所属情况而定）的适当人选资格；

(iii) 依据《条例》监察你是否继续持牌或获批准（视所属情况而定）的适当人选；

(iv) 依据《条例》考虑你可能在其他方面与之有关的任何申请；

(v) 依据《条例》于所备存的公众登记册中展示和发布个人资料（如适用）；

(vi) 调查投诉和处理查询；

(vii) 展开法律诉讼、查察、调查，以及采取执法行动或纪律处分；

(b) 在任何适当的时候，以及在香港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配合并协助香港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任何其他监管机构及／或执法机构；

(c) 统计和研究；及／或

(d) 香港法律允许的任何其他目的。

你须按保监局的要求提供所需的个人资料，以便保监局行使其权力或履行其职能（包括处理你的申请）。若未能提供所需的个人资料，则可能导致
保监局无法行使其权力或履行其职能（包括处理你的申请），并可能影响保监局依据《条例》评核你的适当人选资格。 

转移／核对个人资料 

保监局根据相关法律及规例履行职能时，可就上述目的将所持你的个人资料披露或转移予任何第三方，包括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强
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或香港以外的教育机构／考试机构（以便进行资格考核或核实学术 
／专业资格）、相关委任主事人 （获授权保险人、持牌保险代理机构及／或持牌保险经纪公司（视所属情况而定））、旅行代理商注册处、香港旅
游业议会、执法机构、法庭、审裁处及委员会，及／或（在香港法律容许及／或有所规定的情况下）依据保监局与（香港或香港以外的）监管机
构或监管／政府／司法部门之间的任何监管／监督／调查协助安排，披露或转移予该等机构／部门或获保监局委聘协助其履行职能的人士。 

保监局亦可就对有关资料进行比较、核实及／或核对程序 1的目的使用个人资料及／或将个人资料披露或转移予上述各方。 

公众登记册 

保监局须依据《条例》或任何相关附属法例备存公众登记册，当中载有与持牌保险中介人有关的指定资料。任何公众人士均可免费查阅公众登记  
册，以确定与其处事的人士就任何受规管活动而言是否持牌保险中介人或获持牌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公司认可的负责人员，以及确定有关人
士获发牌照成为持牌保险中介人及／或获核准成为负责人员的详情。 

查阅资料 

根据《私隐条例》，你有权要求查阅及／或更正保监局所持你的个人资料。请填写「查阅资料要求表格」（可于保监局网站查阅），并以邮递方式寄
送至保监局的个人资料私隐主任（地址为香港黄竹坑香叶道 41号 19楼），以便处理你的要求。保监局有权就处理任何有关要求收取合理的费用。 

查询 

任何有关保监局收集、使用或转移个人资料的查询，或有关查阅及／或更正保监局所持你个人资料的要求，应以书面形式向以下人士提出： 

个人资料私隐主任 
保险业监管局 
香港黄竹坑香叶道 41 号 19 楼 

保监局的私隐政策可于保监局的网站查阅。 

1 「核对程序 」的定义见《私隐条例》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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